
关于进一步加强实习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一、加强责任意识，规范实习管理

各学院要始终把安全工作摆在首位，高度重视学生实

习安全，增强实习安全管理能力,切实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

严格按照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

作的意见》（教高函〔2019] 12 号）和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大中专院校学生实习管理的通知》（赣教办字〔2019]7

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建立健全实习运行保障体系，完善实习管

理制度,确保实习工作平稳有序。严格签订学校、实习单位、

学生三方实习协议，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。严格遵守

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，

二、加强安全教育，确保实习安全

各学院要做好学生、带队指导教师的安全和纪律教育及

日常管理,并选派经验丰富、业务素质好、责任心强、安全

防范意识高的教师和技术人员全程管理、指导学生实习。实

习指导教师要加强实习学生的培训，现场跟踪指导学生实习

工作，检查学生实习情况，及时处理实习中出现的问题，做

好实习考核。严禁委托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代为组织和管理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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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实习工作。对自行选择单位分散实习的学生，也要安排学

院内教师跟踪指导。

三、加强协调联动，健全应急机制

各学院要会同实习单位，制定突发事件、舆情风险应急

预案和预警机制,建立学院、用人单位、实习生、家长、社

会为一体的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联动体系，明确责任

与义务，规范应急事件处理处置程序，做到早部署、早安排、

早防范,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果断处置各类岗位实习突发

事件。要认真做好舆情处置工作，加强与媒体沟通交流，提

高突发事件处置的透明度，避免虚假信息传播，及时消除不

利影响。各学院公开设立实习监督咨询电话，安排负责联系

人，及时解答实习相关政策，协调处理反映意见。

请各学院于 11月 20 日前上报咨询监督电话及联系人表

格给教务处邮箱（jdzxyjwc@163.com），表格只需盖章扫描。

附件：1.实习监督咨询电话及负责人信息表

2.景德镇学院学生岗位实习三方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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